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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將軍澳興建新廣播大樓的工程  
 
在 2011年 2月 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
委員會簡述政府為配合香港電台 (下稱 "港台 ")作為公共
廣播機構未來數年發展而制訂的全面計劃。事務委員會

同意在完成相關的可行性研究後，應該討論將軍澳興建

新廣播大樓的工程這個議項。  
 

 
 

2013年年底  

2. 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在 2013年 1月 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
委員會簡述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第二階段

公眾諮詢收集到的意見。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會

研究收集到的意見，並與相關人士 (包括司法機構 )商
討，以制訂有關工作的未來路向。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最

遲在 2013年 7月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工作的未來路
向。  
 

 
 

有待確定  
 
 

3. 檢討《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  
 
在《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商議時，政

府當局曾表示會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以完善廣播及電

訊業界的規管制度。政府當局首先會透過把電訊管理局

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及廣播事務管理局 (下稱 "廣管
局 ")的職能合併，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 (下稱 "通訊局 ")，
從速處理市場日漸匯流的情況。通訊局成立後會接管電

訊局長及廣管局在《電訊條例》、《廣播條例》及適用

於廣播及電訊業界的相關條例下的現有職能。政府當局

及通訊局其後將會檢討現時的規管制度，並會修訂法

例，以更新和理順《電訊條例》及《廣播條例》。  
 
在 2012年 10月 16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莫乃光議員要求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此事的進展。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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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4. 設立解決顧客投訴計劃的最新進展  
 
為電訊業界而設以試驗形式運作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已於 2012年 11月 1日推出，為期兩年。政府當局會在計
劃運作一段時間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  
 

 
 

有待確定  

5. 頻譜交易  
 
前電訊管理局 (下稱 "前電訊局 ")(已於 2012年 4月 1日起由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辦 ")取代 )已委聘顧
問，研究在香港引入無線電頻譜交易的可行性，以期促

進這種有限的公共資源的經濟效益和技術上的使用效

率。政府當局正在詳細研究顧問所作出的建議；國際間

最新的發展趨勢及香港的市場狀況，以制訂有關工作的

未來路向。  
 
2013年 1月 24日，政府當局要求事務委員會押後討論原
定於 2013年 2月 4日會議上討論的上述事項。政府當局會
在準備就緒後，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有待確定  

6. 有關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競爭投訴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通訊事務管理局就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的競爭投訴進行調查的結果。  
 

 
 

有待確定  

7. 檢討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  
 
在 2009年 11月 9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
簡介前電訊局就人對人促銷電話委託進行的兩項意見

調查的結果，以及就調查所得的資料而將會採取的措

施。部分委員對業界藉自願遵從實務守則進行自我規

管，能否有效解決人對人促銷電話造成的問題表示懷

疑，並認為必須立法規管這類電話。  
 
經諮詢業界後，前電訊局發出基準實務守則，當中提供

指引，要求從業員在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時須表明身份

和提供來電線路的識別資料。實務守則亦要求業界制定

內部拒收電話名單，供市民登記拒收促銷來電。  
 
政府當局表示，金融、保險、電訊服務及電話中心 4個
行業的業界商會均已承諾支持自願性質的自我規管計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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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代表保險公司、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

公司的業界商會、所有大型電訊服務營辦商、兩個電話

促銷業界商會，以及一個主要的電訊業界商會已經自行

實施實務守則。政府當局會在實務守則施行一段時間

後向委員匯報實施自願遵從該守則的進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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